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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1 1 - 2 0 1 2 年 度 康 復 服 務 公 眾 教 育 活 動  

 

目 的 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就 屯 門 區 議 會 社 會 服 務 委 員 會（ 下 稱 社 委 會 ）是 否

接 受 勞 工 及 福 利 局 5 3 , 0 0 0 元 的 撥 款，以 及 是 否 把 此 筆 撥 款 交 由 社 委 會

轄 下 醫 療 及 復 康 服 務 工 作 小 組 跟 進 籌 辦 康 復 服 務 公 眾 教 育 活 動 ， 徵 詢

委 員 的 意 見 。  

 

背 景  

2 .  為 了 持 續 推 動 殘 疾 人 士 融 入 社 會，康 復 服 務 諮 詢 委 員 會 屬 下 的

康 復 服 務 公 眾 教 育 小 組 委 員 會 （ 下 稱 小 組 委 員 會 ） 建 議 在 2 0 1 1 - 2 0 1 2

年 度 ， 繼 續 資 助 各 區 籌 辦 康 復 服 務 公 眾 教 育 活 動 ， 包 括 慶 祝 「 2 0 1 1 年

國 際 復 康 日 」的 活 動。因 應 聯 合 國《 殘 疾 人 權 利 公 約 》（ 下 稱《 公 約 》），

2 0 1 1 - 2 0 1 2 年 度 的 活 動 將 繼 續 以 「 全 方 位 推 廣 殘 疾 人 權 利 公 約 精 神 ，

跨 界 別 齊 建 平 等 共 融 社 會 」 為 總 主 題 （ 詳 情 請 參 閱 附 件 ） 。  

 

3 .  小 組 委 員 會 建 議 每 區 的 撥 款 額 為 港 幣 5 3 , 0 0 0 元，以 繼 續 深 化 地

區 活 動 ， 推 廣 《 公 約 》 的 成 效 ， 讓 公 眾 更 認 識 殘 疾 人 士 平 等 參 與 社 會

的 權 利 ， 並 提 高 他 們 對 殘 疾 人 士 的 接 納 程 度 ， 以 構 建 和 諧 、 共 融 和 關

愛 的 社 會 。  

 

4 .  特 別 一 提，如 社 委 會 決 定 把 撥 款 交 由 醫 療 及 復 康 服 務 工 作 小 組

籌 辦 有 關 活 動 ， 工 作 小 組 須 特 別 留 意 本 年 的 區 議 會 暫 停 運 作 安 排 。 於

2 0 0 7 年 1 0 至 1 2 月 期 間 ， 區 議 會 曾 因 應 選 舉 而 暫 停 運 作 。 雖 然 本 年 暫

停 運 作 的 確 實 安 排 仍 有 待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公 布，但 參 考 2 0 0 7 年 的 安 排 ，

在 暫 停 運 作 期 間 ， 區 議 會 不 可 舉 辦 活 動 ， 也 不 可 與 其 他 團 體 合 辦 或 協

辦 活 動 。 因 此 ， 如 工 作 小 組 決 定 自 行 舉 辦 或 與 其 他 地 區 團 體 共 同 舉 辦

有 關 活 動 ， 須 確 保 活 動 可 於 區 議 會 暫 停 運 作 前 完 結 。 如 預 計 活 動 不 能

於 區 議 會 暫 停 運 作 前 完 結 ， 工 作 小 組 可 考 慮 交 由 地 區 團 體 舉 辦 ， 或 把

活 動 延 至 新 一 屆 區 議 會 成 立 後 才 舉 行 。  

 

徵 詢 意 見  

5 .  請 各 委 員 考 慮 是 否 接 受 勞 工 及 福 利 局 5 3 , 0 0 0 元 的 撥 款，以 及 是

否 把 此 筆 撥 款 交 由 醫 療 及 復 康 服 務 工 作 小 組 跟 進 籌 辦 康 復 服 務 公 眾

教 育 活 動 。  

 

 

屯 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檔 號 ： T M D C / 1 3 / 1 5 / S S C / 1 1  

日 期 ： 2 0 1 1 年 4 月 2 8 日  






